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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1              证券简称：海伦哲                公告编号：2022-003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月 3日接到公司第

一大股东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公司”）的《告知函》，获悉机电公

司于近期办理了股份补充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机电

公司 
是 6,468,415 4.24% 0.62% 否 是 

2022年 3月

2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止 

首创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补充

质押 

合计 - 6,468,415 4.24% 0.62% - - - - - -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机电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丁剑平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股东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和丁剑平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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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公司 
152,413,539 14.64% 99,250,000 105,718,415 69.36% 10.16% 61,232,339 57.92% 14,100,000 30.20% 

丁剑

平 
30,071,922 2.89% 0 0 0.00% 0.00% 0 0.00% 17,782,190 59.13% 

合计 182,485,461 17.53% 99,250,000 105,718,415 57.93% 10.16% 61,232,339 57.92% 31,882,190 41.53% 

 

二、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机电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丁剑平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股份质押数量为 10,571.8415 万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69.36%，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6%，对应融资余额为 1.58 亿元。未来

一年内（包括未来半年内到期数据）到期的股份质押数量为 10,571.8415 万股，占其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 69.36%，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6%，对应融资余额为 1.58 亿元。其还款资金来源

包括自有资金和股东自筹等，其所质押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3、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

绩补偿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董事金诗玮、薄晓明、董戴和童小民特别提示如下： 

1、我们不认为机电公司所质押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2、公司控股股东中天泽集团作为机电公司一致行动人，其所持股份未质押或冻结； 

3、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查询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公告送达的执行裁定书

（（2021）粤 0305执 18252号），申请执行人为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该执行裁

定书主要内容为：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机电公司名下持有的本公司 510 万股股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2022 年 2月 22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4、公司于 2022 年 3月 4日查询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1）粤 0305

执 14639 号），申请执行人为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该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为：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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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院认为，经本院依法通知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应拍卖、变卖被

执行人丁剑平及第三人田国辉名下上述所有财产用于抵偿其所欠债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

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拍卖、变卖被执行人丁剑

平持有的证券“海伦哲”12000000 股（证券代码 300201）；二、拍卖、变卖第三人田国辉持

有的证券“海伦哲”5160000 股（证券代码 300201）。同时公司查询到，法院将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 14时 00 分至 2022 年 4月 21日 14 时 00分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被执行人丁剑平持有的证券“海伦哲”600万股股份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展示起拍价

人民币 1457.4 万元。 

5、上述二裁定，作为当事人的机电公司及丁剑平未于知悉信息的第一时间告知公司及公

司董事会予以公告，涉嫌违反信披义务。 

6、我们在公司 2021 年 12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强制平

仓及其一致行动人大宗交易减持股票的公告》中明确要求，被券商强制平仓意味着机电公司

已经基本没有补充质押的能力，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及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公司应督

促机电公司和丁剑平作为控股股东中天泽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及时准确详尽披露目前被质押股

权的状况，包括已办质押手续的股权以及股权权益已质押但未办理质押手续的所有真实状况，

公司目前为止尚未采取任何行动落实该要求。 

(二）董事马超、邓浩杰作出以下说明： 

我们于 2022年 3月 3日、2022 年 3月 7日分别向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丁剑平先

生核实情况，机电公司于 3月 4日回复，丁剑平先生于 3 月 7日回复，主要内容如下： 

经自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1）粤 0305 执 18252 号），

拟拍卖、变卖机电公司名下持有的海伦哲 510 万股股票（证券代码：300201）；广东省深圳

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1）粤 0305 执 14639 号），拟拍卖、变卖丁剑平名

下持有的海伦哲 600万股股票（证券代码：30020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第 8.6.4条，上市公

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披露：（十四）任一股东所持公司 5%以上股份被质押、冻

结、司法拍卖、托管、设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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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4.1.8 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持有、

控制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立即通知公司并配合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一）相关股东持有、控制的公司 5%以上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拍卖、托管或者设定

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或者出现强制过户风险。 

    本次机电公司拟被拍卖的股份数量为 510 万股，占海伦哲总股本的 0.49%，本次丁剑平拟

被拍卖的股份数量为 600 万股，占海伦哲总股本的 0.58%，未达到 5%的披露比例要求，根据

规则要求，不需要披露。 

四、备查文件 

1、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告知函》 

2、质押业务证明 

3、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1）粤 0305执 14639 号） 

4、董事及股东《情况核实》、《关于情况核实的回复》 

特此公告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七日 


